附件2：
无人机飞行安全承诺书

1.本人承诺，无人机型号重量符合不超过7千克的微型和轻型无人；飞行前将仔细全面检查飞行器设备是否正常，确认无误后再进行飞行；在操作过程中，严格遵守操作规范，在指定空域进行操作，确保校园安全。
2.本人承诺在无人机飞行（拍摄）过程中配合安保人员现场管理与指挥，避免在人流密集区域上空和重要标志建筑物附近飞行。
3.本人承诺，不利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施下列行为：违法拍摄军事设施、军工设施或者其他涉密场所；扰乱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工作秩序或者公共场所秩序；投放含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的宣传品或者其他物品；危及公共设施、单位或者个人财产安全；危及他人生命健康，非法采集信息，或者侵犯他人其他人身权益；非法获取、泄露国家秘密，或者违法向境外提供数据信息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。如果拍摄影像包含了该等内容，应当第一时间提交给保卫处并删除所有副本。并承担刑事责任。
4.如因操作不当，造成安全事故（事后通过发布照片、视频等核实后追究责任），相关责任由操作者本人及拍摄单位承担。

承诺人：
年   月   日
